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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方通 股票代码 30037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少璞 韩静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号数码大厦A座

22层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号数码大厦A座

22层

电话 010-82652668 010-82652668

电子信箱 tongtech@tongtech.com tongtech@tongtech.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8,317,937.29 84,058,550.64 14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922,046.93 -43,982,130.72 8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元）

-24,283,868.65 -55,838,682.20 56.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0,316.96 -19,594,759.76 98.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4 -0.1002 82.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0 -0.0983 82.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9% -2.61% 2.2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351,296,635.74 2,432,906,395.28 -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14,429,122.78 2,042,155,950.08 -1.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13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黄永军 境内自然人 7.95% 36,190,823 27,143,117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

其他 3.63% 16,538,906 0

朱律玮 境内自然人 1.72% 7,812,159 0

朱海东 境内自然人 1.63% 7,403,031 0

#吴志辉 境内自然人 1.28% 5,819,939 0

#李惠敏 境内自然人 1.10% 5,024,000 0

李宁 境内自然人 0.98% 4,443,755 0

牛合庆 境内自然人 0.95% 4,321,988 0

#邓强 境内自然人 0.81% 3,683,112 0

#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5% 3,413,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吴志辉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5498339股；

股东李惠敏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5024000股；

股东邓强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683112股；

股东宁波市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34138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年1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本次发行的对象为中移资

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永军先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2,400.00万股（含2,400.00万股），其中，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认购不超过1,413万股，公司实

际控制人黄永军先生认购不超过987万股。 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发行价格为

35.37元/股。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84,888.00万元（含84,888.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背景下的基础软件研发升级平台建设项目， 拟投入

募集资金20,078.40万元，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数据化能力平台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20,373.84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44,435.76万元。 本次修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事项已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1年6月8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1〕198号），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2021年6月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价格

和发行数量的公告》，由于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格由35.37元/股调整为22.03元/股，发行数量由不超过2,400万股（含2,400万股）调整为不超过3,

853.2909万股（含3,853.2909万股）。

同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

核问询函》（审核函〔2021〕02015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会同各家中

介机构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因公司拟与本次发行对象之一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母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 ）签署相关战略合作协议，协议中

关于具体战略合作方式、合作领域、合作目标的具体细节正在进一步讨论沟通中，且该战略合作协议

需经中国移动履行其内部审批流程，及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署，相关事项完成时间

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十九条并参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经与中介机构审慎研究决定，公司

向深交所提出中止审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申请中止审核时间不超过3个月。 2021

年7月6日，深交所已同意上述中止审核申请。

2021年8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的议

案》、《关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

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目前东方通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的进展需要， 为进一步加深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

动东方通与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中移资本母公司中国移动间的战略合作， 基于东方通与中移资本双方

的战略合作协议，东方通与中移资本、中国移动共同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用以明确协同目标，规

划协同举措，匹配战略资源，牵引各方进一步细化落实战略协议，达成协同效果。

中国移动、东方通通过解决方案、技术研发、组织机构融合协同，共拓市场、联合创新、合作共赢，

促进双方业务与能力的双提升。 同时，积极支撑国家战略落地，为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

坚战、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做出贡献。 业务互补方面，中国移动、东方通在市场开拓、技术研发协同、

发展战略协同等各自优势领域，优先采用并销售对方产品和服务，并提供最高等级的价格优惠和定制

化服务保障。

市场开拓方面，依托中国移动、东方通双方强大的品牌美誉度、渠道体系和东方通完整的“数据

+” 、“安全+” 、“智慧+” 等解决方案与产品能力，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整合营销，共同为客户提供丰

富的产品与服务，扩大市场销售规模。

产品和解决方案研发方面，中国移动、东方通在中间件、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网管、

DICT行业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智慧应急、自然资源、智慧法院、智慧校园、百年党建、工业互联网等领

域，共同规划产品创新和迭代路线，联合推动解决方案完善升级，提升产品与服务的竞争力，促进应用

创新。

技术研发协同方面，中国移动、东方通利用各自在大数据、云计算、5G、人工智能、物联网、大安全、

信创以及行业数字化转型基础数据中台和行业级业务应用中台等方面丰富的技术储备， 联合开展基

础性、前瞻性研究，共同推动创新技术的突破与应用。

中国移动、东方通（包括所属各部门和分子公司）作为各自领域的头部企业，以业务协同为基础，

以股权合作为纽带，本着开放、诚恳、务实的合作精神，互为客户、互为渠道、联合创新、共拓市场、合作

共赢，在2022-2024三年战略协议期内，在产品质量、服务、技术、价格等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前提下，基

于市场化原则共同推动业务落地，通过战略合作力争促进：

中国移动在上述战略合作期内为东方通带来新增合同（含订单）总金额累计不低于20亿元人民

币。

详细内容可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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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贝斯美 股票代码 30079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晓博 陈晓波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

十一路 2�号

浙江省绍兴市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

十一路 2�号

电话 0575-82738301 0575-82738301

电子信箱 dongban@bsmchem.com dongban@bsmchem.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75,965,224.14 180,020,984.28 5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427,173.88 12,380,466.98 20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元）

36,713,123.35 13,211,169.87 177.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7,317,316.14 18,123,257.31 381.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10 2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10 2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8% 1.23% 2.3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05,315,385.98 1,306,233,986.18 -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59,492,543.53 1,027,154,061.92 3.1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9,44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贝斯美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23% 32,983,722 32,983,722 质押 18,900,000

嘉兴保航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66% 11,699,100

新余吉源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21% 9,945,000 9,945,000 质押 5,967,000

新余鼎石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51% 9,100,000 9,100,000

新余常源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5% 3,575,000 3,575,000 质押 2,145,000

上海焦点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2% 3,420,000

宁波广意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3% 3,310,000 3,310,000

宁波君安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2% 3,289,474

#李欣 境内自然人 2.32% 2,813,300

陈锦棣 境内自然人 2.04% 2,466,55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宁波贝斯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新余吉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

常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李欣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 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2,813,300股，合计持有2,813,300股；股东金兴旺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362,400股，合计持有1,362,400股；股东周信钢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646,332股，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41,

000股，合计持有687,332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2021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并于

2021年6月3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等决议，公司决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5,000�万元（含本数），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年产 8,500�吨戊酮系列绿色新材料项目以及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

决定后方可实施。

二、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永安化工有限公司于报告期内收到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R202032001858，发证

时间为2020年12月2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国家关于高新技术

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 江苏永安自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认定起连续三年内， 即 2020� 年至

2022�年，可继续享受按 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证券代码：300796�证券简称：贝斯美 公告编号：2021-053

绍兴贝斯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绍兴贝斯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2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2021�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于2021年8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绍兴贝斯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7日

绍兴贝斯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79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贝斯美 公告编号：2021-055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奥克股份 股票代码 30008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健军 -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国家会展中心B办公楼

728室

-

电话 021-�69830086 -

电子信箱 oxiranchem@126.com -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116,538,221.72 2,303,780,670.80 2,354,707,614.35 3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3,465,458.98 136,557,940.57 141,440,739.33 -4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元）

69,739,978.21 126,364,060.07 126,364,060.07 -44.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2,606,860.56 309,919,273.99 308,704,418.55 -40.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0 0.21 -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0 0.21 -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0% 4.30% 4.41% 下降1.81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612,953,720.24 5,433,135,137.77 5,433,135,137.77 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29,833,840.61 3,280,376,280.91 3,280,376,280.91 -4.5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29,89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奥克控股集团

股份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2.89% 359,698,573 0 质押 54,092,000

广东德美精细

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81% 32,695,900 0

邹荣联 境内自然人 0.94% 6,397,233 0

胡辛 境内自然人 0.72% 4,864,000 0

国 寿 安 保 基

金－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

公 司 － 万 能

险－国寿股份

委托国寿安保

红利增长股票

组合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62% 4,205,300 0

王桂柱 境内自然人 0.44% 3,025,418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信达澳银

新能源产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2% 2,868,800 0

徐国勇 境内自然人 0.42% 2,840,460 0

罗林骥 境内自然人 0.30% 2,019,097 0

杨冰 境内自然人 0.26% 1,750,00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奥克控股集团股份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邹荣联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735,426股外， 还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661,807股 ，实际合计持有6,397,233股；公司股东胡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2,400,000股外， 还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464,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4,864,000股；公司股东王桂柱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3,025,418股，合计持有3,025,418股；公司股东徐国勇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 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840,460

股，合计持有2,840,460股；公司股东杨冰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642,800股外，还通过平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107,207股，实际合计持有1,750,007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建民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300082�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奥克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9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年8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2021年8月2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08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奥克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1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辉隆股份 股票代码 00255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董 庆 徐 敏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祁门路1777号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祁门路1777号

电话 0551-62634360 0551-62634360

电子信箱 dongq@ahamp.com hlxumin@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834,255,393.87 8,798,325,192.48 1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5,073,573.20 172,401,161.40 10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331,723,344.30 168,834,151.62 96.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14,028,406.08 354,160,495.85 101.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21 8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19 94.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1% 6.26% 3.7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983,772,917.55 9,113,070,209.70 2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22,901,857.53 3,169,178,941.26 20.6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73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安徽辉隆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95% 349,130,735 58,055,360 质押 174,470,000

安徽省农业产业化

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5% 27,835,400

解凤贤 境内自然人 2.60% 24,548,006 24,548,006

余荣琳 境内自然人 1.57% 14,860,000

安徽明泽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明泽浩

晨价值精选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6% 11,888,000

解凤苗 境内自然人 1.22% 11,527,155 11,347,155

解凤祥 境内自然人 0.74% 7,001,345 6,671,345

海螺创投控股 （珠

海）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4% 6,949,373

李永东 境内自然人 0.70% 6,573,750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和聚平

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0% 4,718,8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解凤贤、解凤苗、解凤祥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余荣琳、 安徽明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明泽浩晨价值精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辉隆定转 辉隆定转 124008 2020年04月14日 2025年04月13日 4,000

第一年为0.10%、第

二年为0.20%、第三

年为0.30%、第四年

为0.40%、第五年为

0.5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3.30% 63.2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1.86 6.41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2556� � � � �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1-070

债券代码:124008� � � � � �债券简称:辉隆定转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8

月16日以送达和通讯方式发出，并于2021年8月25日在公司19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刘贵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9位董事，实到9位董事。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将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关联方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的议

案》。

此议案关联董事刘贵华先生、文琼尧女士、姚迪女士回避表决。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和独立财务

顾问分别就《公司关于向关联方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了意见。

（《公司关于向关联方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三）独立财务顾问发表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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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8

月16日以送达的方式发出，并于2021年8月25日在公司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

到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监事审议表决，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

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 该专项报告客观、 真实的反映了2021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

况，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严格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和要求执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

使用合法、合规，未发现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三、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关联方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定价

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同意公司向关

联方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

四、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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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现将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说明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1年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97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由

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2月21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3,750万

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37.5元。截至2011年2月24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1,406,250,

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1,302,266,439.05元。 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

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天健正信验（2011）综字第100006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止2021年6月30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1,289,105,357.60元，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

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34,933,310.00元（根据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应置换募集资金39,186,500.00元，由于已置换资金的两个项目实施地点进行变更，前期

已投入并置换的募集资金4,253,190.00元全部退回了募集资金专户，故实际置换募集资金为34,933,

310.00元）；自2011年度至2020年度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270,666,734.30元；2021年1-6月使用募

集资金18,438,623.30元。 截止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余额为人民币59,113,521.76元（含募

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45,952,440.31元）。

（二）2020年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937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由主承销

商海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其中：非

公开发行股份20,537,124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33元/股；非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5,140,652张，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44,065,

194.92元。扣除财务顾问费和承销费人民币19,800,000.00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624,265,194.92

元。截止2020年4月1日，本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的资

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20]� 000123号” 验资报告验

证确认。

截止2021年6月30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538,442,605.47元，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

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33,154,799.80元（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以及其他相关程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24,220,359.20元和8,934,440.60元）。 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

2020年募集资金使用462,221,886.80元，2021年6月份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之一海华科技与某供应

商解除合同， 收到其退回的2020年已支付货款3,248,000元， 故2020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为458,

973,886.80元， 2021年1-6月使用募集资金79,468,718.67元。截止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109,532,257.17元（含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3,909,667.72元），全部存放

于募集专户。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管理办法》

经公司第一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业经本公司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根据《管

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一）2011年募集资金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兴业银行合肥政务区支行 499070100100023857 779,075.53 活期

中信银行蚌埠分行 8122301012800162467 1,283.72 活期

杭州银行合肥分行 3401040160000524703 58,333,163.01 活期

合计 59,113,522.26

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与募集资金使用余额差异0.50元，系为了避免募集资金账户休眠，向募

集资金账户转入金额所致。

（二）2020年募集资金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包河支行 20000185206766600000091 464,040.14 活期

徽商银行合肥花园街支行 520083073671000037 257,770.65 活期

兴业银行合肥政务区支行 499070100100285549 135,945.01 活期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包河支行 20000238473966600000041 48,266,475.12 活期

徽商银行合肥花园街支行 1020301021000739853 60,408,026.25 活期

合计 109,532,257.17

三、2021年半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而且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

形。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5日

2011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02,266,439.0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438,623.3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89,105,357.6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配送中心建设项

目

371,490,

000.00

371,490,

000.00

373,051,

632.18

100.42

2012年3

月

否

2、 信息化系统建设

项目

32,730,

000.00

32,730,

000.00

34,952,

794.54

106.79

2014年3

月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04,220,

000.00

404,220,

000.00

408,004,

426.72

超募资金投向

1、归还银行贷款

591,000,

000.00

2、收购控股子公司 -

127,933,

900.00

- - -

3、设立控股子公司 -

60,500,

000.00

- - -

4、40万吨/年新型肥

料项目

149,328,

000.00

149,328,

000.00

18,438,

623.30

101,667,

030.88

68.08

2020年12

月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49,328,

000.00

149,328,

000.00

18,438,

623.30

881,100,

930.88

合计

553,548,

000.00

553,548,

000.00

18,438,

623.30

1,289,

105,357.6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募投项

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40万吨/年新型肥料项目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100,000.00元，累计投入23,625,704.00元。根据2018年4月18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将此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安徽乾丰新型肥料有限公司调整为安徽辉隆集团五禾生

态肥业有限公司。 根据2019年8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司使用超募资金7,192.80万元对全

资子公司安徽辉隆集团农资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并将该笔资金同时增资于安徽辉隆集团五禾生态肥业有限公司，

专项用于40万吨/年新型肥料项目建设。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因政府规划和拆迁等原因，和县配送中心和临泉配送中心不能保证按时竣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讨

论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决定将本次募集资金投资安徽省内自建配送中

心项目中的两个项目实施地点进行变更，和县配送中心变更为望江配送中心，临泉配送中心变更为萧县配送中心。 本

次仅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不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和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 此次地点变更后，原变更项目前期已投

入并置换的募集资金4,253,190.00元全部退回募集资金专户,重新用于新变更项目的建设。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根据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以及其他相关程序，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39,186,

500.00元，由于置换资金的两个项目实施地点进行变更，前期已投入并置换的募集资金4,253,190.00元全部退回了募

集资金专户，故实际置换募集资金为34,933,310.00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存在募集资金专户：59,113,522.26元，其中：有0.50元系为了避免募集资金账户休眠，向募集资金账户转入的金额。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2020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644,065,194.9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9,468,718.6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38,442,605.4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

＝(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000吨百里香酚及3,

000吨薄荷醇项目

277,220,

000.00

277,220,

000.00

79,468,

718.67

171,671,

119.39

61.93% 否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

价

180,845,

200.00

180,845,

200.00

180,845,

400.00

100.00

%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

机构费用

26,000,

000.00

26,000,

000.00

25,926,

086.08

99.72%

偿还债务及补充流动

资金

160,000,

000.00

160,000,

000.00

160,000,

000.00

100.00

%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644,065,

200.00

644,065,

200.00

79,468,

718.67

538,442,

605.47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644,065,

200.00

644,065,

200.00

79,468,

718.67

538,442,

605.4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以及其他相关程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24,220,359.20元和8,934,440.60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109,532,257.17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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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事项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安徽友盛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

盛房地产” ）以自有资金购买汇元国际三层商业写字楼（面积约为2,890.28平方米）,本次交易价格预

计不超过2,500万元。

2、友盛房地产是安徽辉隆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安徽辉隆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安徽辉隆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属于同一控股股东控制下的其他企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友盛房地产属于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3、董事会表决情况：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生

效。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关联方的刘贵华先生、文琼尧女士、姚

迪女士已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马长安先生、张华平先生、张璇女士对上述关联交易予

以了事前认可，并认真审核后发表了同意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4、监事会表决情况：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生效。

5、此项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下，根据《公司章程》及深交所相

关法则的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友盛房地产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延安路1779号皖都徽韵小区办公楼24楼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胜

成立日期：2005年12月23日

注册资本：陆仟万圆整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

股东情况：安徽省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出资400万元，持股比例6.67%;安徽辉隆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出资5,600万元，持股比例93.33%。

2、友盛房地产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1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530.80 15,082.83

净资产 8,940.82 8,748.92

项 目 2020年度（经审计） 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03.93 1,825.07

净利润 398.38 -191.89

3、上述关联法人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要求上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等情形。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此次购买的商业写字楼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大道与延安路交汇处东南角、 包河区政府商圈与

省政府CBD商圈结合处，为新老城区枢纽，链接主城区与滨湖区，周边相关配套正逐渐完善，具有较高

投资价值。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此次购买的商业写字楼处于该“汇元国际” 写字楼中低层区域，通过对比该区域同类型写字

楼价格的市场情况，经双方协商，依据公允的市场价格，此次交易金额不超过2,500万元。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购买的商业写字楼将用于公司商务办公所用，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保持公

司的稳定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

据，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当年年初至最近一期期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1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辉隆股份与友盛房地产发生关联交易0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马长安先生、张华平先生、张璇女士对上述关联交易协议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意见：通过对公司

提供的议案等资料的审核， 认为本次向关联方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进行审议。

独立董事认真审核后发表意见如下：此次公司向关联方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

公允”的原则，交易事项符合市场原则，交易决策程序合法，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情况。 公司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在议案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回避。 因此同意《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八、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

立董事已经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向关联方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四)�独立财务顾问发表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5日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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